贵州水晶有机化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持有的4项废旧物资转让（二次挂牌）项目现场踏勘确认表
	踏勘人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号
	踏勘日期
	电话号码

	
	
	
	

	备注
	


对贵州水晶有机化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持有的4项废旧物资转让（二次挂牌）项目（下称：标的）进行现场踏勘，即对标的做了充分的查实和了解，对转让标的由贵州水晶有机化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保管至该标的移交日无异议，贵州水晶有机化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对该标的不承担任何瑕疵担保责任（包括但不限于品质、质量、数量、重量、缺损、真伪等），作为该标的意向受让方接受标的的一切现状和瑕疵。知晓并认可：最终受让方需向转让方缴纳 5 万元诚意金。缴纳诚意金后，受让方可以进入现场对标的物进行值守巡视。待双方签订《交易合同》后，该诚意金将转为安全风险金。安全风险金在交易合同履行完毕，完成现场物资清理且不存在安全环保隐患后，将无息全额退还。

意向受让方（踏勘人）签字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转让方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